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議和情形 

 
        1.本公司 112 年度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履行投票情形 

本公司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內部決策過程及指派人員行使表決權等，均依「證券商
管理規則第 20 條」及「落實及強化證券商因持有公司股份而出席股東會之內部決策過
程及指派人員行使表決權標準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等相關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積
極行使股東會議案投票表決權，且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本公司盡可能審慎評估各股東會議案，必要時得於股東會前與經營階層進行瞭解與溝
通。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前，依內部權責進行股東會議案進行簽報作業，除以電子方
式行使者無需出具指派書外，均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表決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

明；親自出席者之指派書或電子方式行使者之電子投票紀錄，皆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留存
備查。  

本公司於 112 年依本公司投票政策規定需指派人員參與其股東會或執行電子投票作業

被投資公司共 461 家，其中資本市場處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 75 家，以電子投票方式
參與 75 家，到場投票方式參與 0 家；另 1 家被投資公司因未採電子投票且持有股份未
達 30 萬股，依規定無需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而金融交易處參與股東會之被投資公司
共 386 家，且皆採用電子投票方式進行。 

 

 

 

 

 

 

 

 

 

 

 

 

2.本公司出席 112 年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各類議案之投票紀錄 

本公司出席 112 年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共參與 2406 件議案，其中屬於公司財務類的占
全議案 41.4%、公司治理類別占 35.1%、員工福利類別占 1.1%、股東權益類別占
7%、人事組織戰 9.4%與其他占 6%；因被投資公司議案提供資料不完整，因此本公司
反對議案為 1 案，屬於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案，棄權議案為 5 案，為董監事選任案。 

 

出席方式  家數 

到場投票 0 

電子投票 461 

應參與股東會之被投資公司總數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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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出席 112 年被投資公司股東會投票紀錄彙整表格如下： 

 

 

 

四、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1.本公司 112 年議合活動相關情形 

本公司透過拜訪公司、參與法說會、電話會議、股東會及電子郵件等方式與被投資公
司進行互動，除了解被投資公司未來產業概況與營運展望外，亦可帶動被投資公司重
視並支持 ESG 相關議題。 

112 年本公司透過拜訪公司、辦理法說會、電話會議，向被投資公司及潛在投資標的
合計進行 5,036 次的對談互動，其中資本市場處業務人員拜訪公司 4,732 次，資本市
場處證券分銷部協助舉辦法說會 74 場；金融交易處參與了 230 場法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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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議合的評估方式 

本公司遵守「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之承諾，致力於與被投資公司共同創造價值，同
時維護永續發展的理念。 

 本公司依據 ESG 相關指標綜合參考，對於被投資公司之 ESG 風險評估，若被投資
公司涉及與 ESG 議題相互違背之決策時，投資團隊將主動向被投資公司進行溝通
及互動，以確保被投資公司之政策符合本公司之永續理念，並於承接案件時，填寫
「承銷案件檢核表」之「台新證券資本市場處 ESG 評估表」，及列明評估結論。基

於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原則
表示支持，以不影響公司營運為考量優先。 

 

 瞭解被投資公司是否善盡 ESG(環境保護、公司治理及社會責任)等，並視情況採取
盡職治理行動，包括出席股東會、制定投票政策及參與投票、參與法說會、實地拜
訪或舉行會議等議合活動，並填寫被投資公司議合紀錄留存軌跡。 

 

 鼓勵被投資公司採取必要措施以降低其 ESG 風險。 

 

 依據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公佈之上市櫃公司「 公司治理評鑑」上市櫃公司 ESG 評
等、Sustainalytics ESG Score 和 MSCI ESG Rating 來做為風險指標評估方法。 

    3.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議合的執行情形 

本公司依「台新金控永續金融政策」之 ESG 規範，以及本公司證券自營業務操作管理
辦法，就環境面向評估多項指標，並提出審慎評估產業(基本金屬、化學材料、電力供
應、電子零組件製造、電力設備製造)，若被投資標的屬於審慎評估產業，需盡職調查
該公司之環境及社會（E&S）相關議題，並經較高之核決權限審查，並需定期檢視被
投資公司之環境保護指標。 

議合活動 拜訪公司 法人說明會 合計 
場次數量 4,732 304 5036 

94%

6%

議和場次數量

拜訪公司 法人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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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公司之社會責任面向與公司治理面向亦屬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議合
的重要指標。 

    4. 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案例)進行互動、議合的議題、內容 

本公司資本市場處同仁於與被輔導之興櫃公司 A 公司的輔導過程中，發現 A 公司在治
理層面及社會議題(社會公益、環境面向)未臻完善，依「台新金控永續金融政策」之
ESG 規範，因此透過與公司例行輔導會議、討論，協助 A 公司建立相關制度及規範。 

    5. 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案例)進行互動、議合對被投資公司的影響 

經與本公司資本市場處同仁溝通後，A 公司已於 112 年完成環境(E)、社會(S)及治理
(G)相關風險辨識及制度建立，A 公司亦已完成向證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及審議委員會審
查，此將有助 A 公司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多元化資金取得方式，彰顯公司之價值，並
有助於長期發展及永續經營。 

    6. 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案例)進行互動、議合的後續追蹤 

本公司資本市場處同仁於與被輔導之興櫃公司 A 公司輔導期間，透過電話、電子郵
件、視訊會議及實地訪查等方式，定期與 A 公司召開輔導會議，協助 A 公司掛牌上
市，完善公司治理及永續經營，並將透過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及瀏覽 A 公司官網等方
式執行後續追蹤。 

本公司金融交易處同仁與被投資上市公司 B 公司，透過電子郵件方式，詢問有關 B 公
司改善溫室氣體排放之政策及提出建言，並得到 B 公司相關單位同仁電子郵件回覆，
得知被投資公司為完善公司治理及永續經營，持續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制定各階段減
碳目標，並增列預算執行企業減碳計畫內，所需要執行各項專案改善工作事宜，後續

並將透過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瀏覽 B 公司官網等方式執行後續追蹤。 

未來本公司將持續追蹤被投資公司之 ESG 風險以及被投資公司改善情況，並作為未來
投資策略之參考。 

本公司為了實踐責任金融之目標，積極關注被投資公司並採取適當之議合作為，112
年議合件數合計 17 件。 

    7. 本公司與其他機構投資人於 ESG 的合作政策 

當被投資公司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面臨嚴重 ESG 風險、或損及本公司長期價值
之虞時，本公司將透過向被投資公司反映、互動等議合方式提出意見，且不排除聯合
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以維護股東與客戶權益，提升被投資公司的永續發

展。基於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原則表示支持，以不影響公司營運為考量優先。 

本公司所屬之台新金控集團，於 2021 年成為「台灣淨零排放協會」創始會員，並宣
示於 2030 年達成整體金控自身營運淨零排放。此外，台新金控於 2022 年 7 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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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i 審核，並在範疇一及範疇二方面，設定溫度升幅限定在 1.5°C 內的溫室氣體減量
策略。 

2023 年台新積極發揮永續影響力，主動號召工商界共同面對電力淨零的議題，攜手中
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舉辦「台新淨零電力高峰論壇」，邀集台、日能源業者及專家，就電
力業轉型挑戰與再生能源發展進行跨國經驗交流，盼能凝聚產業共識、加速技術突破
與落地應用，為 2050 淨零排放提解方。 

 

台新金控為促進社會大眾正視全球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劇增之議題，特地響應支持由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起的「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全球性倡議行動，與全
球同步，並在每年三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晚間 8:30 至 9:30 自主關閉金控、內湖、
建北、仁愛及人壽總部等五棟自有大樓，以及台新證券總公司及松江、新莊、新營、
三民、左楠等分公司之夜間招牌燈、霓虹燈及跑馬燈，用關閉耗能燈具的實際行動表
達支持，善盡環境永續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 

簽署地方創生基金會合作備忘錄 

為促進地方創生夥伴永續發展，提升社會影響力，台新證券與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雙
方簽署合作備忘錄，提供地方創生團隊辦理上市櫃規劃說明會及後續諮詢服務。 

地方創生已成顯學，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是第一個全國性地方創生基金會，以打造資
源媒合平台，推動台灣地方創生之發展為目的，目前平台上超過 191 個創生夥伴。結
合產、官、學、研、社及新創等資源，進行台灣地方創生領域之人才深化培力、各類
資源媒合、商業機制串聯等工作。    


